
附件 3
非机动车行驶证（式样）

比例 1∶1

1.行驶证为塑封单页卡片；

2.规格为：长度为 88mm±0.5mm,宽度为 60mm±0.5mm；

3.行驶证圆角半径为 4mm±0.1mm；

4.“××车行驶证”，××为车类（电动自行车或者残疾人机动轮椅车），字体为黑体 ，

12.5 磅， 位置居中，距离最上端 0.5cm；“号牌号码”、“所有人”、“身份证件号码”、“住

址”、“厂牌型号”、“颜色” 、“车架号”等字体为 8 磅宋体,“号牌号码”位置：左缩

进 0.5cm,与右边的空格横线之间距离 0.1cm,空格横线长度为 2.7cm；“所有人”位置：

与右边的空格横线之间距离 0.1cm，空格横线长度为 2.7cm，空格横线位置：右缩进

0.5cm；“车架号”位置：与右边的空格横线之间距离 0.1cm，空格横线长度为 4.5cm，

空格横线位置：右缩进 0.5cm；

5.“发证日期”“年”“月”“日”字体为 10 磅黑体，“发证日期”和“年”之间的空格

横线长度为 1cm，“年”和“月”、“月”和“日”之间的空格横线长度为 0.7cm，三条空

格横线与相邻文字距离均为 0.1cm，具体位置：“日”右缩进 0.5cm，距离最下端 0.35cm；

6.证件章加盖左下角位置，为 1.8cmx1.8cm 的正方形，具体位置为：左缩进为 0.5cm，

距离最下端 0.35cm。印章颜色为红色；发证机关名称为××公安局交警支（大）队；

7.车类为电动自行车时，在行驶证的反面粘贴车辆照片后塑封；车类为残疾人机动轮椅

车时，在行驶证的反面粘贴车辆与驾驶人的合成照片后塑封。


